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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203         证券简称：福日电子        编号：临 2017 - 027 

福建福日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及全资子公司为所属公司提供连带责任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被担保人名称：深圳市迅锐通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迅锐通信”）、广东

以诺通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以诺通讯”） 

●本次担保金额及已实际为其提供的担保余额： 

本次本公司为控股孙公司迅锐通信向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南头支行

申请敞口金额不超过 1.6 亿元人民币（以下“亿元”“万元”均指人民币）综合

授信额度提供连带责任担保。截止本公告披露日，本公司累计为迅锐通信提供的

担保余额为 0 万元；本次本公司全资子公司深圳市中诺通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中诺通讯”）为其全资子公司以诺通讯向远东国际租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远

东租赁”）申请金额不超过 3000万元融资租赁额度提供连带责任担保。截止本公

告披露日，中诺通讯为以诺通讯提供担保余额为 9,011.56 万元。 

●本次是否有反担保：无 

●对外担保逾期的累计数量：无 

一、担保情况概述 

    2017 年 6 月 8 日，本公司召开第六届董事会 2017 年第五次临时会议，其中

审议通过《关于为公司控股孙公司深圳市迅锐通信有限公司向中国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深圳南头支行申请敞口金额不超过 1.6 亿元人民币综合授信额度提供连带责

任担保的议案》、《关于全资子公司深圳市中诺通讯有限公司为其全资子公司广东

以诺通讯有限公司向远东国际租赁有限公司申请金额不超过 3000 万元人民币融

资租赁额度提供连带责任担保的议案》（8 票同意，0 票弃权，0 票反对）。  

以上担保额度在 2016年 12月 16日召开的公司 2016年第六次临时股东大会

审议通过的《关于授权董事会审批 2017 年度本公司为所属公司提供不超过 25亿

元人民币担保额度的议案》中规定的对所属公司（所属公司包含控股子公司、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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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子公司之全资（控股）子公司、全资子公司、全资子公司之全资（控股）子公

司）提供 25亿元担保范围内，无需另行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二、迅锐通信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相关情况 

    迅锐通信的注册资本为 2040.82万元，为本公司全资子公司中诺通讯的控股

子公司，中诺通讯持有其 51%的股权，注册地址为深圳市南山区科技南 12 路曙光

大厦十七层；法定代表人为马兹斌；经营范围为手机、交换设备、数字集成系统

设备、电子专用设备、电子通讯产品、软件产品的设计、开发及技术咨询与销售；

国内贸易；经营进出口业务；计算机软件、计算机网络软件的开发。 

截止 2016 年 12 月 31 日，迅锐通信经审计的总资产为 48,927.56 万元，净

资产为 7,792.06 万元，负债总额为 41,135.50万元；2016 年度实现营业总收入

为 218,432.11 万元，净利润为 4,021.57 万元。 

截止 2017 年 3 月 31 日，迅锐通信的总资产为 54,602.83 万元，净资产为 

8,987.74 万元，负债总额为 45,615.09 万元；2017 年第一季度实现营业总收入

为 38,635.06 万元，净利润为 1,276.38 万元。 

    三、以诺通讯开展融资租赁业务的相关情况 

   （一）以诺通讯基本情况 

    以诺通讯的注册资本为 2 亿元，为公司全资子公司中诺通讯的全资子公司，

以诺通讯注册地址为东莞市大朗镇松木山村利祥路 137、139 号；法定代表人为

石利笋；经营范围为塑胶制品、固定电话机、传真机、电子产品、移动电话机、

无线终端（固定无线电话、对讲机）、计算机硬件、网络终端产品（非对称数字

用户环路产品、网关）、视频通讯终端产品（全球定位系统产品、机顶盒）、数据

类产品（数据库）、数码产品的生产、销售及自营进出口（不含卫星地面接收设

施）；电子设备、微电子器件的技术开发、销售；计算机软件开发；实业投资。 

截止 2016 年 12 月 31 日，以诺通讯经审计的总资产为 52,547.21 万元，净

资产为 22,950.83 万元，负债总额为 29,596.39 万元；2016 年度实现营业总收

入为 97,602.96万元，净利润为 2,185.05 万元。 

截止 2017 年 3 月 31 日，以诺通讯的总资产为 61,564.95 万元，净资产为 

21,886.22 万元，负债总额为 39,678.73 万元；2017年第一季度实现营业总收入

为 22,432.91 万元，净利润为 1,064.60 万元。 

   （二）交易对方基本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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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以诺通讯融资租赁交易对方为远东租赁，其基本情况如下： 

    远东租赁注册资本为 181671.0922 万美元，注册地址为中国（上海）自由贸

易试验区世纪大道 88号金茂大厦 35楼 02-04室；成立时间为 1991年 9月 13日，

法定代表人为孔繁星；经营范围为国内外各种先进或适用的生产设备、通讯设备、

医疗设备、印刷设备、教育科研设备、检验检测设备、机械、电器、电气、仪器、

仪表（以上包括单机及技术成套设备）、交通运输工具（包括飞机、汽车、船舶

等）等机械设备及其附带软件、技术（有相关国家规定的，按照国家规定执行），

以及房地产的直接租赁、转租赁、回租赁、杠杆租赁、委托租赁、联合租赁等不

同形式的本外币融资性租赁业务；从国内外购买租赁业务所需的货物及附带软件、

技术；租赁财产处置业务；经营性租赁业务，包括：经营国内外各种先进适用的

机械、电子仪器、通讯设备、交通运输工具、医疗设备、印刷设备等租赁业务，

租赁财产买卖；租赁交易、融资、投资、管理等各类管理咨询服务；商业保理业

务及相关咨询服务；经商务部批准的其它业务。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1、本次开展融资租赁业务的交易标的为以诺通讯所拥有的部分生产设备。 

     2、标的资产产权清晰，不存在抵押、质押及其他任何限制转让的情况，也

不涉及诉讼、仲裁事项或查封、冻结等司法措施，不存在任何妨碍其权属转移的

其他情况。 

（四）交易合同基本情况 

     1、租赁物：以诺通讯的部分生产设备 

     2、承租人：以诺通讯 

     3、出租人：远东租赁 

     4、租赁方式：售后回租 

     5、融资金额：3000 万元 

     6、租赁期间：自起租之日起 36个月 

     7、担保方式：中诺通讯为本次融资租赁提供连带责任保证，并签署相关保

证合同。  

     8、租赁物所有权：在租赁期间租赁物所有权归远东租赁。 

四、董事会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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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本公司为迅锐通信申请的综合授信额度、中诺通讯为以诺通讯申请的融

资租赁额度提供连带责任担保，系为支持其业务持续稳定经营及融资需求。迅锐

通信及以诺通讯经营情况稳定，具备债务偿还能力，以上担保事项符合相关法律

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中的有关规定。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止 2017 年 6 月 8 日，中诺通讯为以诺通讯提供担保总额为 23,363 万元，

担保余额为 9,011.56 万元；公司为中诺通讯及其子公司提供担保总额度为 12.33

亿元，担保余额为 4.87 亿元；公司对所属公司提供的担保总额为 20.48 亿元，

担保余额为 7.90 亿元。分别占截止 2016 年 12 月 31 日公司经审计净资产（归属

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的 92.13%、35.54%，无对外担保，无逾期担保。 

特此公告。 

 

福建福日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7 年 6 月 9 日 

 


